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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文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发行人、上市

公司、超频三 
指 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 

指 
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的行为 

《公司章程》 指 《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期首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董事会 指 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国盛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指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律师 指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发行人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指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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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2019 年 12 月 20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以及其他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

案。 

2020 年 1 月 6 日，发行人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的议案》以及其他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0 年 2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进行调整的议案》以及其他与本次发行

相关的议案。 

2020 年 3 月 24 日，发行人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

案进行调整的议案》以及其他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1 年 3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延长本次发

行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后有效期至 2022 年 3 月 23 日。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2020 年 8 月 19 日，发行人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深圳市超

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

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0 年 10 月 14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同意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570 号），同意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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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益阳市城市建设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湖南财信经济投资有限公司、肖志军、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沙

高创产投人工智能产业链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高新纵横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石岩、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瑞世私

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黄正安、张崇军、刘过年、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丁会与李红英共计 15 家发行对象。上市公司和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T+1 日）向上述 15 家发行对象发出《缴款通知书》。截至 2021 年 4 月 15

日（T+3 日）17 时止，上述 15 家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的申购股票募集资金收款账户。 

2021 年 4 月 16 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认

购对象缴付申购款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4 月 16 出具了众环验字

（2021）1100012 号《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21

年 4 月 15 日止，国盛证券为本次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指定的申购股票募集资金收款账户已经收到申购资金共计人民

币 529,999,906.74 元（大写：人民币伍亿贰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零陆元柒角

肆分）。 

2021 年 4 月 16 日，国盛证券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承销费后的余额划转

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2021 年 4 月 16 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户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4 月 17 日出具了众环验字

（2021）1100013 号《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

截至 2021 年 4 月 16 日止，发行人此次共计募集货币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29,999,906.74 元（大写：人民币伍亿贰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零陆元柒角肆

分），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5,754,716.97 元（大写：人民币

伍佰柒拾伍万肆仟柒佰壹拾陆元玖角柒分），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24,245,189.77 元（大写：人民币伍亿贰仟肆佰贰拾肆万伍仟壹佰捌拾玖元柒角

柒分），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73,816,143.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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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429,046.77 元。 

公司将依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及《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

专用。 

（四）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将尽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股。 

（三）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73,816,143

股，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均为现金认购，未超过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 

根据《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0,000 万元（含 60,000 万元），本次拟发行股票数

量 83,565,459 股（含本数）（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本次募集资金需求总量/发行

底价，向下取整精确至 1 股，且不超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前公司总股本的

30%）。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529,999,906.74 元，实际发行股票数量为

73,816,143 股，实际发行股票数量为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88.33%，超过本次发行方

案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本次发行承销方式为代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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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7.18 元/股。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1 年 4 月 8 日），发行价格为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量）的 80%，即 7.18 元/股。 

本次发行共有 15 家投资者提交《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申购报价单》（下称“《申购报价单》”），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

况，并且根据《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认购

邀请文件》（下称“《认购邀请文件》”）中规定的定价原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 7.18 元/股，相当于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 80%。 

（六）申购报价及股份配售的情况 

1、认购邀请情况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向深交所报送《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共计 92 名特定

投资者。 

在主承销商报送上述名单后，截至询价申购日 2021 年 4 月 12 日（T 日）上

午 9:00，主承销商共收到 7 名新增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函，分别是中雅投资基金管

理（深圳）有限公司、玄元（横琴）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丁会、黄正安、刘过年与深圳市瑞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审慎核查后

将其加入到发送认购邀请文件的名单中。 

2021 年 4 月 7 日与 2021 年 4 月 8 日，在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的见证下，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共向 99 名特定对象发送《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其

附件《申购报价单》等认购邀请文件。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送认购邀请文

件的对象共计 99 家（其中已提交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44 名），具体包括：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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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前 20 名股东（已剔除关联方，未剔除重复机构）20 家；基金公司 23 家；证

券公司 10 家；保险机构 7 家；其他机构 22 家；个人投资者 17 位。 

上述认购邀请书拟发送范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中的有关规定，即：  

“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除应当包含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 

的投资者、公司前二十名股东外，还应当包括符合《承销办法》规定条件的下列

网下机构投资者： 

1）不少于 20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2）不少于 10 家证券公司；  

3）不少于 5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对最终认购邀请名单中的

投资者认购资格及合规性进行了审慎核查，《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符合《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也符合发行人相关董事会及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方案

及发行对象的相关要求。 

2、询价申购情况 

2021 年 4 月 12 日 9:00-12:00，在《认购邀请书》规定时限内，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共收到 15 份《申购报价单》。当日 12:00 前，除 1 家公募基金公司无需

缴纳保证金外，其他 14 家投资者均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缴纳保证金金额合计

2,800 万元。参与认购的投资者申购均符合认购邀请文件要求，均为有效申购。 

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申购对象全称 

申购对象

类型 

申购价格（元

/股） 
申购金额（元） 

是否

有效 

1 
益阳市城市建设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其他 7.18  90,000,000.00  是 

2 湖南财信经济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7.18  50,000,000.00  是 

3 肖志军 个人 7.18  50,000,00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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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申购对象全称 

申购对象

类型 

申购价格（元

/股） 
申购金额（元） 

是否

有效 

4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7.18  50,000,000.00  是 

5 
长沙高创产投人工智能产业链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7.18  30,000,000.00  是 

6 湖南高新纵横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其他 7.18  30,000,000.00  是 

7 石岩 个人 7.18  30,000,000.00  是 

8 
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7.18  30,000,000.00  是 

9 湖南瑞世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7.18  30,000,000.00  是 

10 黄正安 个人 7.18  30,000,000.00  是 

11 张崇军 个人 7.18  26,000,000.00  是 

12 刘过年 个人 7.18  24,000,000.00  是 

13 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7.18  20,000,000.00  是 

14 丁会 个人 7.18  20,000,000.00  是 

15 李红英 个人 7.18  20,000,000.00  是 

3、投资者获配结果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且根据《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认购对象和认

购价格确定原则，本次发行最终价格确定为 7.18 元 /股，最终认购规模为

73,816,143 股，超过本次发行方案拟发行股票数量（83,565,459 股（含本数））的

70%，募集资金总额 529,999,906.74 元，未超过股东大会决议的上限，未超过募

投项目资金总额 600,000,000 元（含 600,000,000 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5 家，均为本次认购邀请文件发送的对象，未有

不在邀请名单中的新增投资者。具体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申购对象全称 

申购对象

类型 

配售股数

（股） 
配售金额（元） 

占发行总量

比例（%） 

锁定期

（月） 

1 
益阳市城市建设投资运

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2,534,818  89,999,993.24  16.98% 6 

2 
湖南财信经济投资有限

公司 
其他 6,963,788  49,999,997.84  9.43% 6 

3 肖志军 个人 6,963,788  49,999,997.84  9.43% 6 

4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基金公司 6,963,785 49,999,976.30 9.4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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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申购对象全称 

申购对象

类型 

配售股数

（股） 
配售金额（元） 

占发行总量

比例（%） 

锁定期

（月） 

5 

长沙高创产投人工智能

产业链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4,178,272  29,999,992.96  5.66% 6 

6 
湖南高新纵横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其他 4,178,272  29,999,992.96  5.66% 6 

7 石岩 个人 4,178,272  29,999,992.96  5.66% 6 

8 
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4,178,272  29,999,992.96  5.66% 6 

9 
湖南瑞世私募股权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4,178,272  29,999,992.96  5.66% 6 

10 黄正安 个人 4,178,272  29,999,992.96  5.66% 6 

11 张崇军 个人 3,621,169  25,999,993.42  4.91% 6 

12 刘过年 个人 3,342,618  23,999,997.24  4.53% 6 

13 
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2,785,515  19,999,997.70  3.77% 6 

14 丁会 个人 2,785,515  19,999,997.70  3.77% 6 

15 李红英 个人 2,785,515  19,999,997.70  3.77% 6 

合计 73,816,143 529,999,906.74 100%  

4、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本次获配的投资者中，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信达澳银精华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达澳银

先进智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达澳银核心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达澳

银科技创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信达澳银研究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均为公募基金产品，均无需进行相关私募基金产品备案；长沙高创产投

人工智能产业链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及湖南瑞世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瑞世鼎盛 1 号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

私募基金产品，均在规定时间完成了私募基金的登记备案程序。益阳市城市建设

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南财信经济投资有限公司、肖志军、湖南高新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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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石岩、黄正安、张崇军、刘过年、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丁会和李红英以其自有资金认购，无需进行相关私募基金产品备案。 

5、关于认购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按照《认购邀请文件》中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准，

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 A 类专业投

资者与 C 类专业投资者两个类别。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低到高

至少划分为六级，分别为：按 C1（保守型、最低类别）、C1（保守型、非最低类

别）、C2（谨慎型）、C3（稳健型）、C4（积极型）、C5（激进型）进行六档分类。 

本次超频三向特定对象发行风险等级界定为 R3（中等风险），专业投资者和

普通投资者中 C3（稳健型）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参与。 

本次超频三发行对象均已提交相应核查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的核查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

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发行对象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

与风险承受能

力是否匹配 

1 益阳市城市建设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投资者 是 

2 湖南财信经济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是 

3 肖志军 普通投资者 是 

4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5 
长沙高创产投人工智能产业链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6 湖南高新纵横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7 石岩 普通投资者 是 

8 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9 湖南瑞世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0 黄正安 普通投资者 是 

11 张崇军 普通投资者 是 

12 刘过年 普通投资者 是 

13 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4 丁会 普通投资者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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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

与风险承受能

力是否匹配 

15 李红英 普通投资者 是 

经核查，上述 15 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规定。 

6、缴款通知书发送及缴款情况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向所有获配投资者发送

《缴款通知书》。根据《缴款通知书》的要求，截至 2021 年 4 月 15 日 17:00，主

承销商国盛证券已足额收到全部发行对象的申购缴款。 

7、募集资金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29,999,906.74 元，扣除本

次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5,754,716.97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24,245,189.77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73,816,143.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450,429,046.77 元。 

8、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的要求，主

承销商及发行人律师须对本次认购对象资金来源进行核查。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律师核查： 

本次发行 15 家认购对象均承诺本次认购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其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

安排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资金来源

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等相关规定。 

三、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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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总量为 73,816,143 股，超过本次发行方案拟发行股

票数量（83,565,459 股（含本数））的 70%，募集资金总额 529,999,906.74 元，未

超过股东大会决议的上限，未超过募投项目资金总额 600,000,000.00 元（含

600,000,000.00 元）。本次发行最终发行对象共计 15 家，不超过 35 名，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的要求以及向深交

所报备的发行方案。 

本次发行通过向益阳市城市建设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南财信经济

投资有限公司、肖志军、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沙高创产投人工智能产

业链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高新纵横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石岩、

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瑞世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黄正安、张崇军、刘过年、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丁会与李红

英共计 15 家发行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特定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二）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1、益阳市城市建设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益阳市城市建设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益阳市赫山区梓山环路 888 号 

法定代表人：刘松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900446888518N 

成立日期：1996 年 03 月 26 日 

经营范围：城市建设项目投资开发；水利建设项目投资开发；土地开发；房

地产开发；建设物资。 

获配数量：12,534,81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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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65,000 万元 

限售期：6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益阳市城市建设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与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益阳市城市建设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

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2、湖南财信经济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财信经济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长沙市开福区浏阳河路 12 号 

法定代表人：宁海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1837875977 

成立日期：1994 年 06 月 30 日 

经营范围：以自有合法资产进行股权投资，投资咨询服务（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

财务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6,963,78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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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87,486.83 万元 

限售期：6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湖南财信经济投资有限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湖南财信经济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3、肖志军 

（1）基本情况 

姓名：肖志军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获配数量：6,963,788 股 

限售期：6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肖志军与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肖志军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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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深圳湾段）3331 号阿里巴巴大厦 T1 座 8/9

层 

法定代表人：祝瑞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7866151P 

成立日期：2006 年 06 月 05 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获配数量：6,963,785 股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限售期：6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5、长沙高创产投人工智能产业链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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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长沙高创产投人工智能产业链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 188 号湘江基金小镇 2#栋 2

层 204-45 房 

执行事务合伙人：湖南高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罗少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A4RWN4R2L 

成立日期：2020 年 11 月 25 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

款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4,178,272 股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限售期：6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长沙高创产投人工智能产业链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长沙高创产投人工智能产业链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

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6、湖南高新纵横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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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湖南高新纵横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 178 号 

法定代表人：李俊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5676792456 

成立日期：2011 年 01 月 11 日 

经营范围：资产经营；以自有资产进行股权、项目、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服

务，投资咨询服务（以上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

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4,178,272 股 

注册资本：14,296.80 万元人民币 

限售期：6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湖南高新纵横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

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湖南高新纵横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

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7、石岩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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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石岩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 

获配数量：4,178,272 股 

限售期：6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石岩与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石岩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8、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 17 栋 201 室-834 号（集中办公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常青藤财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翁吉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5P7C299 

成立日期：2020 年 12 月 14 日 

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4,178,272 股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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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6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与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关联方与公司

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9、湖南瑞世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瑞世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 53 号楷林国际大厦 A 栋 17

楼（集群注册） 

法定代表人：戴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A4PD2MY1D 

成立日期：2018 年 02 月 02 日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私募股权基金，从事投融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业务。

（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4,178,272 股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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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6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湖南瑞世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

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湖南瑞世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

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10、黄正安 

（1）基本情况 

姓名：黄正安 

住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 

获配数量：4,178,272 股 

限售期：6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黄正安与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黄正安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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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崇军 

（1）基本情况 

姓名：张崇军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获配数量：3,621,169 股 

限售期：6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张崇军与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张崇军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12、刘过年 

（1）基本情况 

姓名：刘过年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获配数量：3,342,618 股 

限售期：6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刘过年与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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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刘过年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13、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住所：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 53 号楷林国际 A 栋 3 楼、21-24 楼 

法定代表人：周江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053856128Y 

成立日期：2012 年 09 月 07 日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市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按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核定的期限和范围从事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2,785,515 股 

注册资本：346,347.937 万元人民币 

限售期：6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

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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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

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14、丁会 

（1）基本情况 

姓名：丁会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获配数量：2,785,515 股 

限售期：6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丁会与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丁会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15、李红英 

（1）基本情况 

姓名：李红英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获配数量：2,785,51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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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6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李红英与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李红英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相关认购对象进行了核查，信息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全称 认购产品 

1 
益阳市城市建设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 

2 湖南财信经济投资有限公司 - 

3 肖志军 - 

4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达澳银精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先进智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核心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科技创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达澳银研究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长沙高创产投人工智能产业链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长沙高创产投人工智能产业链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 湖南高新纵横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 

7 石岩 - 

8 
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 湖南瑞世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瑞世鼎盛 1 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10 黄正安 - 

11 张崇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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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刘过年 - 

13 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14 丁会 - 

15 李红英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各发行对象进行了核查：发行对象及其出资方不包

括上市公司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

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其他任何代持的情形，

认购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的情形，亦不存在

直接或间接接受超频三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以及前述主体关联方提供的任何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15 家获配投资者均承诺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通

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其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四、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军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子实路 1589 号 

保荐代表人：杨涛、夏跃华 

项目协办人：汪晨杰 

项目组成员：顾殷杰、谢一鸣 

联系电话：021-38934132 

联系传真：021-3893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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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42、41、31DE、

2403、2405 

负责人：马卓檀 

签字律师：朱永梅、邬克强、高升 

联系电话：0755-83515666 

联系传真：0755-83515333 

（三）发行人审计机构 

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9 号 2-9 层 

负责人：石文先 

签字会计师：蔡永光、刘艳林 

联系电话：027-86791215 

联系传真：027-85424329 

（四）发行人验资机构 

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9 号 2-9 层 

负责人：石文先 

签字会计师：蔡永光、刘艳林 

联系电话：027-86791215 

联系传真：027-8542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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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其中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股） 

1 刘郁 70,697,682  19.81% 70,697,682  

2 张魁 42,376,838  11.88% 31,782,628  

3 
益阳高新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34,020,348  9.53% -  

4 
云南吉信泰富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15,612,500  4.38% -  

5 黄海燕 14,172,114  3.97% 14,172,114  

6 黄晓娴 13,847,273  3.88% -  

7 张正华 11,481,750  3.22% 8,611,312  

8 
云南智业恒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10,036,382  2.81% -  

9 李光耀 6,006,150  1.68% 4,504,612  

10 戴永祥 4,068,646  1.14% 4,068,646  

注：由于尾数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可能导致尾数之和与合计值有差异，以下同。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示意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模拟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

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示意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其中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股） 

1 刘郁 70,697,682  16.42% 70,697,682  

2 张魁 42,376,838  9.84% 31,782,628  

3 
益阳高新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34,020,348  7.90% -  

4 
云南吉信泰富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15,612,500  3.63% -  

5 黄海燕 14,172,114  3.29% 14,172,114  

6 黄晓娴 13,847,273  3.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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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其中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股） 

7 
益阳市城市建设投资运

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534,818 2.91% 12,534,818 

8 张正华 11,481,750  2.67% 8,611,312  

9 
云南智业恒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10,036,382  2.33% - 

10 湖南财信经济投资有限公司 6,963,788 1.62% 6,963,788 

11 肖志军 6,963,788 1.62% 6,963,788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73,816,143 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同时，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资产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一定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和

财务风险将降低。本次发行将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扩大公司资产规模的增

长空间，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业务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系公司原有业务的扩展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业务及产品线将进一步丰富，有利于进一步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巩固和提升市场地位。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

和总体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原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将相应发生变

化。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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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

治理结构。 

（五）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

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同业竞争。若未来公司因正常

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

准和披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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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要求；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

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对象不包括上市公司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

保收益承诺，也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

补偿情形。本次发行事项均明确符合已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要求；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

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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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规定，发行对象不包括上市公司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

承诺，也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情

形。本次发行事项均明确符合已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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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介机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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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

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签字）：                 

汪晨杰 

 

 

保荐代表人（签字）：                                     

杨 涛               夏跃华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徐丽峰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4 月 21  日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

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

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签字）：                                               

                       朱永梅          邬克强           高升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                 

马卓檀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021  年  4 月 21  日



 

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

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

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

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石文先 

 

签字注册会计师：                                                  

                        蔡永光                        刘艳林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1  年  4 月 21  日



 

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

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

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

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验资机构负责人：                      

石文先 

 

签字注册会计师：                                                  

                        蔡永光                        刘艳林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1  年  4 月 21  日

  



 

（此页无正文，为《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盖章页） 

 

 

 

 

 

 

 

 

 

 

 

发行人：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1  日

 

 

 

 



 

第五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

查报告； 

2、国浩律师（深圳）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3、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 

4、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验字（2021）1100012

号、众环验字（2021）1100013 号验资报告； 

5、经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审核的全部申报材料； 

6、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570 号）； 

7、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文件存放地点 

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坑社区腾飞路 9 号创投大厦 3602 

电话：0755-89890019 

传真：0755-89890117 

联系人：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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